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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构成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其

理论基础是检察监督理论。定量分析表明，逮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普遍适用，有违法

定逮捕要件，对公正审判与有效辩护造成不利影响；定性分析表明，逮捕被普遍适用的

根源在于，享有批准、决定逮捕权的检察机关实为追诉机关，其执行的实体标准、审查

程序及 “快捕快诉”的追诉性指导思想，挤压了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空间。

解决逮捕普遍化问题，应依据 “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确立法院审查模式，由法院统一

行使逮捕决定权，即在检察机关初次审查的基础上，增加法院审查程序，以制约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行使的追诉权，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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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身自由是生命权之外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人

身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国家专门机关的犯罪追诉，一个人一旦遭受犯罪指控，人身自由即处于

被限制与被剥夺的危险之中。保护人身自由是宪法和法律的一项重要功能。我国宪法第３７条第１

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同时第２款规定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

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立

了公安机关享有先行拘留权但逮捕必须报请检察院审查批准，以及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自行

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体制。由此形成了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与 “审判中由

法院决定逮捕”的双轨制逮捕审查模式。

大约自１９９８年始，针对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的中国模式，相继有学者

提出实行逮捕司法化改革即法院统一审查逮捕，主张将检察院行使的批准、决定逮捕权转移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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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诉案件由检察院向法院提出逮捕申请，由法院裁定是否逮捕，并赋予控辩双方上诉权。〔１〕

十余年来，有关逮捕决定权的归属，刑事诉讼法学界和检察理论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２〕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逮捕决定权归属问题引发争论并非偶然，它是伴随着我国逐步融入国

际社会、修改宪法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所引出的法律改革话题。从外部来看，１９９８

年我国政府签署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９条规定了未决羁押司法审查原则。

从内部来看，它是在我国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控辩式庭审模式以及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

出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深化刑事程序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成为１９９９年 “法

治”入宪与２００４年 “人权”入宪的先导。这两次修宪，前者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是手段；而后

者则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目的；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作为追诉权力和

公民自由调节器的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科学合理的拘留与逮捕制度，以妥善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

人权之间的关系。因此，改革逮捕审查制度是贯彻宪法修改精神的必然要求。谁有权作出逮捕决

定？应当通过什么程序作出决定？逮捕要件特别是必要性要件如何判断？在审查程序中，犯罪嫌

疑人有无自行辩护的机会？有无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对逮捕决定，能否向更高级别的机构寻求

司法救济？这些关涉法治和人权的疑问，是无法回避而需要认真回答的。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以下简称 《人权

计划》），这是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保障人权的阶段性、纲领

性文件。《人权计划》的出台表明，在实行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指引下，全面保障人

权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人权计划》第二部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前两项内容分别为

“人身权利”和 “被羁押者的权利”，是对当前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积极回应。

近几年来，看守所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司法的

公信力和国家的人权事业。〔３〕为了解决羁押场所管理中的问题，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在全国范围

内加强了对看守所的规范管理。〔４〕在全社会普遍关注看守所内部管理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问题

的同时，更需要检讨现行逮捕体制，推进逮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保

障，以解决过度适用逮捕导致的普遍羁押。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意识到逮捕审查程序存在缺

陷，并推出了一些改革举措，如实行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审查逮捕 “原则上讯问

犯罪嫌疑人”等。但是，这些改革并非解决未决羁押相关问题的根本之策。本文将运用定量分析

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探讨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模式的局限与弊端，论证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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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体所公开报道的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云南省晋宁县李荞明 “躲猫猫死”（２００９年２月）、海南省儋州市罗

静波 “洗澡死”（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福建省福州市温龙辉 “床上摔下死”（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４日）、江西省九江市李文

彦 “做恶梦死”（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广东省吴川市林立峰 “发狂死”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６日）、山东省乳山市于维平

“粉刺死”（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云南省昆明市邢鲲 “纸币捅开手铐，鞋带自缢死”（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２日）、陕西省

富平县王会侠 “激动死”（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江西省修水县陈绪金 “如厕摔跤死”（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６日）、河南省

鲁山县王亚辉 “喝开水死”（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８日）、湖北省公安县薛宏福 “洗脸死”（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王立家 “感冒发烧死”（２０１０年６月中旬）以及广东省茂名市戚业强 “盖被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等。参

见黄秀丽：《“风暴眼”中的看守所雷打不动》，《南方周末》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崔木杨：《哈尔滨看守所在押嫌犯身

亡 警方称感冒发烧致死》，《新京报》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男子命丧看守所存疑 警方否认曾称 “盖被死”》，《新京

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日。

参见蒋安杰：《公安部监管局：让阳光充盈在新起点和新步伐》，《法制日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统一审查逮捕模式的正当性和可行性，为我国逮捕审查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二、我国检察机关适用逮捕的定量分析

逮捕虽然具有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但作为对尚未被认定有罪的人剥夺人身自由的

强制措施，法律对其适用条件作了严格限定。刑诉法第７９条第１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

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

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该款规定了适用逮捕的三项要件，即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

要件。首先，证据要件是首位的，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证据证明犯罪为某人实施，当然不能逮

捕。其次，之所以规定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一刑罚要件，是因为逮捕以剥夺自由为实

质，与徒刑无异，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逮捕的适用应与涉嫌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相称。最

后，之所以规定必要性要件，是因为未经法院确定有罪，被指控者在法律上还不是罪犯，故逮捕

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能采取，以存在现实的 “社会危险性”为前提。

我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模式是否需要改革，应在考察检察机关适用逮捕质量的基础上

作出判断，而检验逮捕质量应根据法定要件对逮捕适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将从不同方面分

析逮捕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法律年鉴》。由于 《中国法律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存在缺

失，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并未公布更为详细的年度数据，因此，本文仅能进行有限的数据分析。

（一）检察机关逮捕人数与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判决生效人数的比较

表１　全国检察机关逮捕人数与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生效判决人数对比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度

全国 检 察 机

关批准、决定

逮捕的人数

全国法院审理刑

事案件被告人判

决生效人数

捕判比 年度

全国 检 察 机

关批准、决定

逮捕的人数

全国法院审理刑

事案件被告人判

决生效人数

捕判比

２００２ ７８２０６０ ７０６７０７ １１０．６６％ ２００７ ９３７２８４ ９３３１５６ １００．４４％

２００３ ７６４７７６ ７４７０９６ １０２．３７％ ２００８ ９７０１８１ １００８６７７ ９６．１８％

２００４ ８２８１８０ ７６７５９１ １０７．８９％ ２００９ ９５８３６４ ９９７８７２ ９６．０４％

２００５ ８７６４１９ ８４４７１７ １０３．７５％

２００６ ９０６９３６ ８９０７５５ １０１．８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７０２４２００ ６８９６５７１ １０１．８５％

表１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间，〔５〕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决定逮捕７０２４２００人，全国法院审

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６８９６５７１人，逮捕人数超过判决人数，二者之比为１０１．８５％。由于生

效判决中包括自诉案件、公诉案件被告人未被逮捕或被判无罪等情形，因此，全国检察机关批

准、决定逮捕人数与公诉案件被判有罪人数之比还要高于１０１．８５％。由此可知，就公诉案件而

言，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超过了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数。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８年间，有６个年度检察机关逮捕人数超过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判决生效

人数，其中２００２年比例最高，超出１０％以上；仅有两个年度即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比例略低，但

也分别达到了９６．１８％、９６．０４％，差额分别为３８４９６人、３９５０８人。如前述，全国法院审理刑事

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人数中还包括自诉案件被告人、公诉案件被告人未被逮捕或被判无罪等情

形。遗憾的是，《中国法律年鉴》中仅有２００２年自诉案件的数据，即全国法院收案４２８６３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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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国法律年鉴》从２００２年才开始有 “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人数”的数据，为此表１仅列出了

２００２年以后的相关数据，表２、表５亦同。



结４２７２６件。而假设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自诉案件数与２００２年持平的话，在仅排除自诉案件后，这

两年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同样超过了公诉案件判决生效人数。

对于 “公诉案件逮捕人数超过法院判决有罪人数”这一事实，实务中有这样一种解释，即这

是由于法、检系统各自的年度收案、结案的统计起止时间不同以及案件流程存在时间差造成的。

但无法否认的是，法院每年生效的判决中也包括上一年旧存案件；再者，单一年度可能存在这种

差异，但如果连续８年的数据乃至８年数据的总和都是如此，就足以证明这种解释并无说服力。

对于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超过法院判决有罪人数甚至超过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

人判决生效人数这一事实，更符合实际的原因是，检察机关一直以 “捕得准”、“诉得出”、“判得

下”来掌握逮捕标准。〔６〕在检察机关看来，“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逮捕，逮捕不过是法

院定罪的 “预演”。检察机关也在以有罪判决率来衡量逮捕质量，即只要被逮捕的人被法院判决

有罪，那么批准、决定逮捕就不存在错误。一则新闻报道这样宣传：某省一名区检察院侦查监督

科副科长１０年间 “办理各类刑事批捕案件１０００多件至今没有出现错案”。〔７〕所谓 “没有出现错

案”，无非是指没有出现无罪判决。而该检察官正是凭着如此 “业绩”被评为 “省检察机关侦查

监督办案能手”、“第一届全国侦查监督优秀检察官”、 “第二届全国侦查监督业务竞赛优胜者”。

这无疑也在承认存在逮捕后判决无罪的情形，否则，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所有检察官都

应被评为 “办案能手”、“侦查监督优秀检察官”。

由 “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超过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判决生效人数”这一事实，可得

出逮捕被普遍适用乃至被滥用的结论。检察机关逮捕人数超出法院生效判决人数的背后，还存在

捕后撤案、捕后未诉以及撤回公诉等几种情形。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未公布这些数据。

有人认为，被告人如果被判有罪则不存在错误逮捕；即便被告人最后被法院判无罪或者捕后撤

案、捕后未诉以及撤回公诉，也不等于逮捕质量有缺陷。只要审查过程中依据事实、证据和法律

作出决定，不能因为在审判中的结果而追溯评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的工作。〔８〕这种为普遍

逮捕进行的辩护经不起推敲，因为法定逮捕条件并非只有 “证据要件”一项，这种过分强调追诉

利益的倾向与慎用逮捕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无疑是不符的。

（二）检察机关逮捕人数与法院生效判决适用刑罚情况的比较

检验检察机关适用逮捕的质量，可以通过比较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人数与法院审理刑事

案件生效判决适用徒刑、自由刑的人数来进行。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 “徒刑以上刑罚”

作为逮捕的 “刑罚要件”，而自由刑是检验比例原则的直接指标。

１．根据逮捕刑罚要件的分析

表２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间，全国检察机关逮捕７０２４２００人，法院生效判决中判处徒刑 （实

刑）以上刑罚４４６６７５９人，后者仅为前者的６３．５９％。考虑到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自诉案件被

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实刑），二是公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徒刑 （实刑）及以上刑罚但未被逮捕，〔９〕

因此，仅就公诉案件而言，被逮捕人中被判处徒刑 （实刑）以上刑罚的比例还要低于６３．５９％。

表２还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总共２５５７４４１人被检察机关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但未获徒刑

（实刑）以上刑罚，占被逮捕人的近４成。这些人要么被判处管制、拘役、罚金、剥夺政治权利、

没收财产和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要么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构成犯罪，但都被检察机关批准或者决

定逮捕。这些数据表明，检察机关对于 “徒刑以上刑罚”这一逮捕要件的判断和掌握十分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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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参见吴玮：《确保捕得准诉得出判得下》，《检察日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

参见徐日丹：《颜煜群：“火眼金睛”严把证据审查关》，《检察日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日。

参见徐国华、袁园、宋亚坤：《逮捕条件的完善 以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为视角》，《人民检察》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中国法律年鉴》中没有这两种数据。



不符合比例原则。再者，即便有６成被逮捕的人被判处徒刑 （实刑）以上刑罚，但其中仍有部分

人被侵犯了人身自由，因为所判徒刑 （实刑）的刑期短于其捕后被羁押的时间。

表２　全国检察机关适用逮捕与法院判处被告人刑罚对比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度

全 国 检 察

机关批准、

决 定 逮 捕

人数

有期徒

刑以上

人数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占 逮

捕 总 人 数

的比例

未判徒刑

以上刑罚

但被逮捕

人数

未判徒刑以上

刑罚但被逮捕

占所有逮捕人

数的比例

自由刑（徒

刑 以 上 刑

罚及拘役）

人数

自 由 刑 人

数 与 检 察

机 关 逮 捕

人数之比

逮 捕 人

数 与 自

由 刑 人

数之差

２００２ ７８２０６０ ５０５６７５ ６４．６６％ ２７６３８５ ３５．３４％ ５５１１１３ ７０．４７％ ２３０９４７

２００３ ７６４７７６ ５１６５５３ ６７．５４％ ２４８２２３ ３２．４６％ ５６９６４５ ７４．４９％ １９５１３１

２００４ ８２８１８０ ５０９２４９ ６１．４９％ ３１８９３１ ３８．５１％ ５６８７２１ ６８．６７％ ２５９４５９

２００５ ８７６４１９ ５４６０１７ ６２．３０％ ３３０４０２ ３７．７０％ ６１０６９３ ６９．６８％ ２６５７２６

２００６ ９０６９３６ ５６３２９５ ６２．１１％ ３４３６４１ ３７．８９％ ６２９０８５ ６９．３６％ ２７７８５１

２００７ ９３７２８４ ５８１４８８ ６２．０４％ ３５５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６４８０９４ ６９．１５％ ２８９１９０

２００８ ９７０１８１ ６２２１８６ ６４．１３％ ３４７９９５ ３５．８７％ ６９５３６９ ７１．６７％ ２７４８１２

２００９ ９５８３６４ ６２２２９６ ６４．９３％ ３３６０６８ ３５．０７％ ６８８４２１ ７１．８３％ ２６９９４３

小计 ７０２４２００ ４４６６７５９ ６３．５９％ ２５５７４４１ ３６．４１％ ４９６１１４１ ７０．６３％ ２０６３０５９

２．根据自由刑 （实刑）以上刑罚人数的分析

法院判决适用的刑罚中，自由刑包括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表２显示，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间，法院生效判决中判处自由刑 （实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４９６１１４１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批

准、决定逮捕７０２４２００人，二者之比仅为７０．６３％。考虑到判处自由刑的情形中包括以下两种，

一是自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自由刑；二是公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自由刑以上刑罚但未被逮捕。排

除上述两种情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被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中，被法院判处自由刑

（实刑）以上刑罚的比例低于７０．６３％。

此外，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公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自由刑，但刑期短于判决生效

前已羁押的时间；二是公诉案件被告人因之前被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而失去被判徒刑或者

拘役并宣告缓刑以及被判处更轻刑罚的机会 〔１０〕。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公诉案件被告

人应当被判处自由刑 （实刑）的比例更低；第二，公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自由刑 （实刑）以上刑

罚，但刑期长于未决羁押时间的比例也会更低。

另考虑到，有些公诉案件被告人曾被逮捕，但被判拘役，未决羁押的时间虽可折抵刑期，但

拘役执行期间罪犯可以回家，因此其对公民生活的影响与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逮捕相比要小。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被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中，真正符合 “捕当其罪 （刑）”

的比例要低于７成。

为减少逮捕的适用，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

同发布了 《关于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其中第２项明确指出：“按照刑

法的有关规定，对判处管制、拘役、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公诉

案件，是否要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４０条规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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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实践中存在羁押多长时间，法院就判自由刑多长时间的情形。在美国，经验亦表明，审前被拘押比审前获释的被告

人更可能被宣告有罪和获得监禁处罚。参见 ［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

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５５页。



对可能判处上述刑罚的人犯，不应逮捕。这类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而表２显示，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间，公诉案

件被逮捕的被告人中未被判处自由刑 （实刑）以上刑罚的比例为２９．３７％，即２０６３０５９人、平均

每年超过２５７８８２人，其罪行未达到判处自由刑 （实刑）的严重程度而被适用逮捕由此遭受未决

羁押。这无疑和该通知的精神背道而驰，与保障人身自由的宪法精神不符。３成被逮捕人论罪不

该判处剥夺自由的刑罚，却遭受了长时间的未决羁押，这构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实质侵犯，构

成逮捕权的不当行使，而且这些人并不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

表５表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多于法院判决的人数。在３成被检察机关批准、决定

逮捕但未被判处自由刑以上刑罚的被指控者中，并不都是有罪判决，还存在撤案、不起诉以及撤

诉等情形，然而他们同样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和其他救济。

（三）检察机关逮捕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的比较

逮捕的第三个要件是 “必要性要件”，即具有社会危险性。所谓 “社会危险性”，是指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其逃跑、打击报复报案

人、控告人或者又犯罪等。〔１１〕相较于前两个要件，必要性要件更为重要，因为仅具备前两个要

件 （充分性要件）而不具备该要件是不能逮捕的。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是如何掌握这一要件的呢？

表３显示，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决定逮捕１４５７９９３４人，提起公诉

１５５５０８８３人，捕诉率为９３．７６％。〔１２〕表４表明，仅就刑事犯罪案件来说，上述２０年间共逮捕犯

罪嫌疑人１４１４８０４８人，提起公诉１４９１７１０９人，捕诉率高达９４．８４％，高于同期职务犯罪案件的

捕诉率６８．１６％。这意味着刑事犯罪案件嫌疑人相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获得取保候审更为

困难。而上述捕诉率是在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 《高检规则》）规定 “应当逮捕

表３　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对比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年度
批准、决定逮

捕的人数

提起公诉

的人数
捕诉比 年度

批准、决定逮

捕的人数

提起公诉

的人数
捕诉比

１９９０ ６３６８０４ ６３６６２６ １００．０３％ ２００１ ８４１８４５ ８４５３０６ ９９．５９％

１９９１ ５５０９５５ ５５０４５５ １００．０９％ ２００２ ７８２０６０ ８５４８７０ ９１．４８％

１９９２ ５１１１５０ ５２０４３０ ９８．２２％ ２００３ ７６４７７６ ８１９２１６ ９３．３５％

１９９３ ５５８００８ ５０５７１４ １１０．３４％ ２００４ ８２８１８０ ８９７９７４ ９２．２３％

１９９４ ６２９３３１ ６１０４９５ １０３．０９％ ２００５ ８７６４１９ ９８１００９ ８９．３４％

１９９５ ６０８６７８ ５９６６２４ １０２．０２％ ２００６ ９０６９３６ １０２９０５２ ８８．１３％

１９９６ ７０４１４８ ７５１７４９ ９３．６７％ ２００７ ９３７２８４ １１１３３１９ ８４．１９％

１９９７ ５３７３６３ ５２５３１９ １０２．２９％ ２００８ ９７０１８１ １１７７８５０ ８２．３７％

１９９８ ５９８１０１ ５８４７６３ １０２．２８％ ２００９ ９５８３６４ １１６８９０９ ８１．９９％

１９９９ ６６３５１８ ６７２３６７ ９８．６８％

２０００ ７１５８３３ ７０８８３６ １００．９９％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５７９９３４ １５５５０８８３ ９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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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４页。

其中８个年份逮捕人数超过提起公诉人数，即使是１９９６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７年间，有三个年度即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亦属这种情形。这表明，检察机关适用逮捕具有普遍性与滥权性。



表４　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犯罪与职务犯罪案件逮捕人数与起诉人数对比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年度
刑事犯罪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

批准逮捕的人数 提起公诉的人数 捕诉比 决定逮捕的人数 提起公诉的人数 捕诉比

１９９０ ６０５４０６ ５９９９０４ １００．９２％ ３１３９８ ３６７２２ ８５．５０％

１９９１ ５２１６１０ ５１５６７７ １０１．１５％ ２９３４５ ３８７８８ ７５．６５％

１９９２ ４８７８８８ ４８９１０３ ９９．７５％ ２３２６２ ３１３２７ ７４．２６％

１９９３ ５３２３９４ ４７９８６０ １１０．９５％ ２５６１４ ２５８５４ ９９．０７％

１９９４ ５９８６３３ ５７０６９３ １０４．９０％ ３０６９８ ３９８０２ ７７．１３％

１９９５ ５７６０３３ ５５５８４２ １０３．６３％ ３２６４５ ４０７８２ ８０．０５％

１９９６ ６７３７３３ ７０７７０４ ９５．２０％ ３０４１５ ４４０４５ ６９．０５％

１９９７ ５１２９７８ ４９３７６２ １０３．８９％ ２４３８５ ３１５５７ ７７．２７％

１９９８ ５８２１２０ ５５７９２９ １０４．３４％ １５９８１ ２６８３４ ５９．５６％

１９９９ ６４５６３２ ６４７４４０ ９９．７２％ １７８８６ ２４９２７ ７１．７５％

２０００ ６９６２６５ ６８１２５４ １０２．２０％ １９５６８ ２７５８２ ７０．９４％

２００１ ８２３１６７ ８１７４７９ １００．７０％ １８６７８ ２７８２７ ６７．１２％

２００２ ７６５８９９ ８２９５３０ ９２．３３％ １６１６１ ２２６７６ ７１．２７％

２００３ ７４８７５６ ７９３０９２ ９４．４１％ １６０２０ ２６１２４ ６１．３２％

２００４ ８１１１０２ ８６７１８６ ９３．５３％ １７０７８ ３０７８８ ５５．４７％

２００５ ８６０３７２ ９５０８０４ ９０．４９％ １６０４７ ３０２０５ ５３．１３％

２００６ ８９１６２０ ９９９０８６ ８９．２４％ １５３１６ ２９９６６ ５１．１１％

２００７ ９２０７６６ １０８２４８７ ８５．０６％ １６５１８ ３０８３２ ５３．５７％

２００８ ９５２５８３ １１４３８９７ ８３．２８％ １７５９８ ３３９５３ ５１．８３％

２００９ ９４１０９１ １１３４３８０ ８２．９６％ １７２７３ ３４５２９ ５０．０２％

小计 １４１４８０４８ １４９１７１０９ ９４．８４％ ４３１９９６ ６３３７７４ ６８．１６％

但患有严重疾病”、“应当逮捕但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等情形不得逮捕的情况下达到的，

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捕诉率还会更高。

由表３、表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公诉案件被告人几乎都被逮捕以羁押待审，适用逮捕成为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的常态。这和在现代各国，单就等候审讯或审判的强制措施而言，剥夺人身

自由只是一种例外，即使是已经被逮捕的嫌疑人也往往能够附条件地被释放，在基本自由的状态

下等候审判和准备辩护，〔１３〕形成了巨大反差。如在前西德各州，２０００年受到审前羁押者约占刑

事法院判决人数的４％，若不考虑违警罪，被审前羁押的嫌疑人比例约为６％。〔１４〕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后公诉成为常态，进一步印证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标准的单一化，

即 “构罪即捕”：检察机关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就批准或者决定批捕。正是因为

检察机关以 “捕得准”、“诉得出”、“判得下”为标准，才导致捕诉率如此之高。这不禁让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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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参见孙长永：《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参见 ［德］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５页。



疑问：检察机关是如何审查逮捕必要性要件的，是怎样判断 “社会危险性”的？批准、决定逮捕

每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基于何种危险性？难道９４．８４％被提起公诉的刑事犯罪案件嫌疑人都具

有社会危险性，都需要逮捕而羁押待审？显然，检察机关以抽象的危险性代替了具体的、客观的

危险性，放弃了逮捕必要性要件的实质性审查。

（四）小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条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犯罪嫌疑人因尚未被确定有

罪，原则上应享有人身自由，正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所规定的 “等候审判

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

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然而，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间，９４．８４％被公诉的刑事犯罪被告人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适用逮捕率如此之高，且被逮捕人数超出法院生效判决的人数，无疑与我国诉

讼原则相悖，与国际公约精神不符。

逮捕是程序性措施，而检察机关适用逮捕时出现了实体化倾向，即将逮捕与定罪挂钩。于

是，法定的逮捕三要件被检察机关简化为一要件，即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被逮捕的人中

仅有６成被判处徒刑 （实刑）以上刑罚，７成被判处拘役 （实刑）以上刑罚，３成多的被告人不

需坐牢而被逮捕。这表明，对检察机关而言，嫌疑人将来判处什么刑罚并不重要。而９４．８４％的

被提起公诉的刑事犯罪被告人被逮捕表明，在检察机关看来，只要有证据证明某人犯了罪，就具

有社会危险性，从而有逮捕的必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仅仅关注犯罪的认定，至于嫌疑人是

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是否有证据确信嫌疑人会逃跑、威胁证人、再犯罪，这两项要件的

审查被搁置，只要认为案件 “捕得准”、“诉得出”、“判得下”，就符合逮捕条件，这是典型的实

体法思维而非程序法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审查逮捕，不符合逮捕作为程序措施的性质及法定

要件。检察机关仅将被逮捕的人被判处管制、拘役、缓刑以及免予刑事处罚作为逮捕质量不高进

行评价，以符合证据要件来自我辩护，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表现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漠视态

度。在此情况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无以充分体现与落实。

逮捕给被羁押者造成重大影响，不仅要遭受因羁押带来的自由剥夺、健康损害、精神煎熬、

亲情疏离、名誉贬损、经济损失等诸多不利后果和利益丧失，还导致失学、失去工作、家庭解

体、人际关系恶化以及回归社会的巨大困难。由于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还易遭受刑讯及变相

刑讯。而普遍逮捕还致看守所人满为患，既易交叉感染，又因监管不力而造成在押人员非正常死

亡事件频发。普遍逮捕还需要国家巨额的财政支出，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糜费。〔１５〕

逮捕适用普遍化还造成刑事诉讼 “下游”生态恶化，由于检察机关实行逮捕考核机制等多种

因素，导致逮捕 “绑架”了整个刑事司法体制的运行。第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及法院一审、二

审都要迁就逮捕。检察机关之所以批准、决定逮捕，表明其认为案件 “捕得准”，能够 “诉得

出”、“判得下”。因此，逮捕了就要起诉，否则影响考核，就是错捕。被告人被起诉后，法院必

须定罪，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否则检察机关不会 “答应”；或者在证据不足时，

检察机关主动、有时在法院建议下滥行撤回公诉，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

以规避无罪判决与国家赔偿义务。第二，导致各种刑事证据规则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一经批准、

决定逮捕，就意味着检察机关提前作出了有罪认定，这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等各种

证据规则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实施这些证据规则都可能导致无罪判决。第三，影响法院的量刑，

包括刑罚的种类与执行方式，导致本不必判处自由刑的判处自由刑，本可适用缓刑的判处实刑。

·９２１·

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１５〕 参见刘计划：《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 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刘计

划：《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的期限应予缩短》，《中国司法》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第四，导致以捕代侦，犯罪嫌疑人的当事人地位受损，沦为侦查的工具。由于实行羁押性、强制

性讯问，且律师无在场权，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形同虚设，〔１６〕被指控者遭受刑讯后，难

以证明刑讯的存在。第五，导致辩护律师进行的无罪辩护很难获得成功。无罪判决不仅导致检察

机关形象受损，而且因错误逮捕还产生赔偿义务，这就使得法院在检察机关的压力下难以作出无

罪判决。因此，只有降低逮捕率，减少逮捕的适用，才能给法院带来宽松的审判环境，为依法作

出无罪判决和公正量刑提供应有的空间，才能保证现代刑事证据规则在中国的确立和实施，也才

能为律师辩护松绑。

三、逮捕为何被普遍适用

（一）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实体标准限制了取保候审的适用

除了逮捕之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它们同

样具有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同时，二者虽为强制措施，但实际上是作为逮捕的替代措

施来规定的，具有避免羁押、保护自由的功能。刑事诉讼法第６５条规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

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以及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可以取保候审。可见，刑事诉讼法不仅没有规定不得取保候审的对象，而且对于适用取保

候审持积极与鼓励的态度。特别是１９９６年修法完善了取保候审制度，在原有提出保证人形式的

基础上增加了交纳保证金的形式，目的即在于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１７〕

然而，检察机关过分依赖逮捕，〔１８〕抵制乃至拒绝适用取保候审，消极对待公民人身自由，

与公安机关如出一辙。公安部制定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６４条规定： “对累

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

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而 《高检规则》第３８条规定：“对于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上述规定将犯罪行为 “情节严重”等同于 “有社会危险性”，从而一概地剥夺了嫌疑人获得取保

候审的权利。上述规定大大限缩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导致逮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唯一选

项，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立法精神的，是对保障人权宪法要求的直接拒绝，也导

致了逮捕被普遍适用。表２更表明，检察机关不仅对 “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 “其他

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而且对那些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

加刑的人同样几乎全部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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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公安机关没有普遍实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最高检察院要求下级检察院实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由于

缺乏监督，而异化为固定口供的工具。实践中，对于讯问过程中发生的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即便检察机关也从

不提供讯问的录音录像自证 “清白”。如谢志冈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中午，原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公安分局局长谢

志冈从家中被本溪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侦查员带走调查，次日晚６时死亡。本溪市检察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透

露，审讯时谢志冈病发，送往医院后死亡。参见李丽、王晨：《公安局局长接受检察院讯问时死亡》，《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再如冉建新案，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湖北省巴东县检察院在提审嫌疑人原湖北省利川市都亭办事

处主任冉建新过程中，冉建新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当天１６时３０分，冉建新经抢救无效死亡。参见姚祯发：《湖

北一受贿干部异地受审时死亡 死因尚未查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

就取保的方式而言，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保证人与保证金两种方式。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提供保证人，又交不起保

证金，就不可能获得取保候审。这种限制性的规定否定了具结保证的可能性，制约了取保候审的广泛适用。在英国，

无条件保释的适用在保释中超过一半，而且比例还在提高，这有利于实现嫌疑人获得保释的权利。参见陈卫东、刘

计划：《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人民检察》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在检察机关看来，逮捕最具保障功能，因为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各种危险。即便近年来频频发生被羁押人员非正常

死亡事件，也鲜见检察机关对其普遍逮捕的做法作出检讨，似乎仅是看守所和公安机关的责任。



（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具有重大缺陷

《高检规则》第９２条第１款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

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

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

决定。这种内部行政审批程序，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在行政化审查模式下，审查内容单一导致逮捕必要性审查缺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８５

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须移送提请批准逮捕书和案卷材料、证据。由

于办案人员审查范围限于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与证据，注定审查只能围绕犯罪事实展开，难以通

过案卷对逮捕的必要性进行有效审查。于是乎，检察机关将逮捕的条件简化为 “有证据证明有犯

罪事实”这一个要件。承办检察官为了规避取保候审的风险，更乐于在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

实”时提出适用逮捕的意见，这样对于自身而言更 “安全”：既可以免除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

又能满足被害人要求严惩凶手的诉求、树立检察机关对犯罪 “严厉打击”的形象，还可以免于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将逮捕审查内容单一化处理，或许是一种安全的方式，但背离了逮捕的功能。

其次，行政化的审查方式剥夺了辩护权。检察机关传统的审查逮捕程序为书面审查，并不听

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极少考虑适用取保候审。依内部的审批程序，一旦承办人提出适

用逮捕的意见，那么部门负责人、检察长的审查程序形同虚设。〔１９〕为了回应质疑，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于２０１０年印发 《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 “保证办理审查逮

捕案件的质量，依法打击犯罪，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该 《规定》要求检察院办理审查

逮捕案件，“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增加讯问程序是一种改

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审查逮捕不应只是审查证据、确认有犯罪事实及犯罪事实为嫌疑人所为，更重要的是在此基

础上审查嫌疑人的危险性即逮捕的必要性，换言之是适用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因此，这一程序必

须满足以下要件：申请者陈述逮捕的必要性，允许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或者指定律师为其申辩或

者申请取保候审。无论是批准逮捕还是取保候审，均应通过听证程序来实现，由中立审查者在充

分考虑取保候审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而这些在检察机关审查程序中并没有做到。

再次，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规则限制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的规定，

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据此，检察机关审查

后，一方面要严格适用逮捕，另一方面，在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下应为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然

而 《高检规则》第９２条第２款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能直接提出采取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意见。”该规定意味着检察机关审查后只能作出批准与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而被剥夺了另一重要选项 取保候审。

复次，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不向嫌疑人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并作出决定后，对

公安机关和嫌疑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８８条的规定，对于不批准

逮捕的，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而批准逮捕的，并不要求说明理由，刑事诉讼法第９１条只是要

求在逮捕后２４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近年来，检务中实行 “双向说理”，但只是在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互相说理。于是，检

察机关不批准逮捕要向公安机关 “说理”；〔２０〕而批准逮捕却不向嫌疑人 “说理”，对逮捕的必要

性不作解释，批准逮捕是根据危险性中逃跑、重新犯罪、干扰作证中的哪一项抑或哪几项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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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检察长将批准、决定逮捕权 “下放”给主管副检察长，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做法。

实践中，有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甚至邀请侦查人员及其部门领导列席讨论案件，参见任丕建：《四川阆中：不

捕案请侦查人员列席讨论》，《检察日报》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８日。



的，语焉不详。检察院 《批准逮捕决定书》的内容为：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犯罪嫌疑人涉嫌某犯

罪，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决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某某，请依法立即执行，并将执

行情况３日内通知本院。可见，除了认定涉嫌罪名，逮捕决定书不对逮捕的必要性作任何说明。

这实为 “不讲理”的逮捕书。而在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７０条规定，羁押证应当记载 《刑事

诉讼法》第６０条第１款各项规定的事由。〔２１〕逮捕证中记载逮捕必要性事由，能够防止仅因涉嫌

犯罪而羁押嫌疑人，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

最后，对于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决定，嫌疑人无任何救济权利。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规定，

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权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还可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

复核；而嫌疑人对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既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也不能请求法院审查。嫌疑

人虽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只能向公安机关提出。此外，刑事诉讼法第９７条仅赋予在羁押期满

时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第４款则规定了被逮捕人

获得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利，即 “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

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三）检察机关奉行 “快捕快诉”的指导思想

逮捕是剥夺尚未定罪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本应审慎为之，而实

务中却以 “快捕快诉”为指针，惯于适用逮捕而非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

最高检察院２００５年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

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快捕快诉，始

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８１１１０２人，提起公诉８６７１８６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８．３％和９．３％。”该报告频频使用 “密切

配合”、“快捕快诉”、“保持高压态势”等词汇，并以逮捕率的提高为 “巨大成绩”，表明检察机

关将自己定位为追诉机关。作为审查逮捕者，检察机关是侦查监督制约者和自由保护者，但同时

又是犯罪指控者，在不同角色的冲突中，检察机关选择了追诉优先，根本无法兼顾保护自由的职

责。从 “快捕快诉”的思维出发，检察机关不可能在审查逮捕时保持中立，也不可能充分考虑适

用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可以说，“重打击轻保护”、“重逮捕轻取保”是检务活动的真实写照。

（四）逮捕功能异化且检察机关人为控制不捕率

逮捕被滥用还源于逮捕功能严重异化。种种迹象表明，逮捕还被检察机关赋予惩罚犯罪、震

慑犯罪、安抚社会等不同功能。如 《检察日报》第２版 “社会万象”栏目几乎每天刊发熟人之间

犯罪的嫌疑人被逮捕、定罪的实例，〔２２〕第１版则经常发布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

某某已被批准逮捕”之类的新闻，报章上也在报道各地仍在举行 “公捕大会”。以上种种，无非

是向社会传达嫌疑人已受到 “控制”和 “惩罚”，无非是为了震慑犯罪、安抚民众。在检察机关

发布的逮捕信息里，逮捕的必要性从来都语焉不详。这些无疑都是背离逮捕功能的。

在美国，两项预防羁押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发现，只有５％有潜在拘押必要 （也就是犯了暴力

罪行）的刑事被告人保释在外时因暴力罪行而再次被逮捕。〔２３〕我国检察机关实行普遍逮捕，意

味着将几乎所有嫌疑人认定为具有逃跑、干扰作证或者再犯罪的危险。而对所有嫌疑人予以羁

押，因释放可能发生的各种危险自然全部化解。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固然 “有效”，然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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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６０条第１款规定：“法院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犯罪行为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

羁押被告人：（１）被告人没有一定住居时；（２）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将毁灭罪证时；（３）被告人有逃亡行

为或者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逃亡可能时。”

参见汤松晖、严永：《结婚本是你情我愿的事》，《检察日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

参见前引 〔１０〕，斯黛丽等书，第３６６页。



只有极小比例的嫌疑人需要羁押而剥夺了所有嫌疑人获得自由的权利，无疑是专断与不公的。正

如美国研究人员指出的，对于暴力犯罪的嫌疑人，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撒一张很宽的网，但无

疑会罩住其实安全的人们。而波士顿的研究得出了 “为了控制所有事实上危险的人们，我们不得

不在拘押一个危险人物的同时拘押十九个不危险人物”的结论，即每准确拘押一个危险人物，将

有十九个错误的积极分子。这一错误的费用则翻了三番，不仅触犯了这些没有必要拘押的人的权

利，而且看守所的经历将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敌对社会的态度和行为，再有，关押这么多人

的费用也非常惊人。〔２４〕尤其我国检察机关从预防与惩罚犯罪的角度规定 “不捕率”，人为地控制

“不捕率”，〔２５〕实为检察机关追诉思维的佐证，构成重大的程序违法。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

在逮捕的适用上，强调控制犯罪功能至上，最终导致自由成为涉罪公民不可企及的奢望。具有比

较法意义的是，美国联邦政府收集的全美最大的７５个县关于重罪被告人审前释放的数据资料

（ＢＪ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４）显示，所有重罪被告人中仅有６％没有获得保释而被拘押。〔２６〕

（五）小结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中逮捕决定权的唯一主体，自然成为逮捕适用的唯一责任主体。上述种种

导致逮捕长期普遍适用的原因，可归结为体制性的根源，即侦查中实行由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

捕的模式，而缺乏独立、中立的法院控制系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第２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

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

释放。”有人认为，中国检察官 （检察院）是 “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由检察院决定

逮捕符合公约精神，有宪法依据。然而，在讨论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模式是

否具有正当性时，必须认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了检察机

关的侦查权与公诉权，〔２７〕人民检察院是我国重要的侦查机关之一，是唯一的公诉机关，是追诉

职能的最主要行使者，这是研究检察职权包括逮捕权配置的基础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在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模式下，检察院作为兼行侦查、公诉的追诉机

关，集中行使追诉职能，却有权批准、决定逮捕嫌疑人，这是典型的 “原告决定被告的命运”，

其实质就是 “原告抓被告”，诉讼还有何公平可言？普遍逮捕的事实表明，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

完全根据侦查、审查起诉的需要适用逮捕，导致逮捕依附于追诉活动，沦为侦查的工具。因此，

面对逮捕普遍化的现实，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检察院行使逮捕权的中立性、公平性与合理性。

我国检察院行使逮捕批准、决定权的理论基础为检察监督理论，审查逮捕被解释为检察院实

施侦查监督的方式。殊不知，检察院就是一个侦查机关，和其他侦查机关一样会滥用权力，侦查

权的易滥用性并不因行使者的不同而有区别，检察院无疑会为了侦查需要而逮捕嫌疑人。虽然检

察院内部有侦查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之分，然而面对检察院兼负侦查与公诉职责，以及 “检察长

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的检察体制，〔２８〕检察长既领导侦查和公诉，又有权决定逮捕，试想这

种 “自我监督”能够实现吗？这无异于一种制度神话。如果检察院能做到自我监督，又如何否认

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自侦、自捕的内部分工机制实现自我监督？

检察监督理论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该理论并不表明检察院具备 “监督者”应有的中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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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斯黛丽等书，第３６７页。

参见贾春旺：《不能人为控制不批捕率不起诉率》，《人民检察》２００７年第１６期。

参见前引 〔１０〕，斯黛丽等书，第３５７页以下。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１１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认为有犯罪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律程序立案侦查，或者交给

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因此，检察机关是法定的所有犯罪的侦查权主体，只不过可以授权公安机关具体实施而已。

参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３条。



反导致检察院职能冲突、缺乏制约，处于一种矛盾的诉讼地位和错乱的诉讼法律关系中。首先，

“检察监督”掩盖了监督者就是追诉者的本质。检察院本为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处于诉讼法律

关系之中；同时又处于监督关系中，以监督者的名义拥有剥夺其指控对象自由的权力，这一权力

必然成为专断的权力。其次，“检察监督”将检察院推上 “监督者”的高位，导致嫌疑人、被告

人不能与作为侦控官的检察官平等地进行 “对抗”，不能以检察院的指控为防御对象。很难想象，

嫌疑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却由以追诉犯罪为己任的公诉机关、侦查机关决定逮捕。因此，检察监

督理论在根本上否定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实质当事人地位。最后， “检察监督”的后果还在于，

检察院被 “装扮”成中立的 “监督者”、保障人权的 “司法机关”，根本上排斥了法院对含有侦查

权的检察权的制约。当检察院的逮捕决定具有终局效力时，公民自由就失去了获得法院有效救济

的机会。总之，检察监督理论与由控审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辩平等构成的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理

论相悖，阻碍了逮捕制度乃至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

为了回应社会对检察机关自侦、自捕体制的质疑与批评，自２００９年９月开始，最高检察院

将自侦案件的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这一改革本身就宣告了之前自侦、自捕内部制约机制的失

败。而实践表明，改革效果也并不理想。如武汉市检察院在改革后的一年间，共承办区院报请审

查批捕案件１６０件１８６人，审查后决定逮捕１５８件１８３人，决定不逮捕仅２件３人，逮捕率高达

９８．４％。这不免让人对改革生疑，而看到 “市院决定逮捕的案件到目前为止，无撤案、无不诉、

无无罪判决”的 “总结”〔２９〕，即可明白根源所在：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逮捕的标准仍然是 “构罪

即捕”。可见，上提一级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检察院的追诉倾向和思维方式，也没有解决其审查程

序非公开性、非诉讼性、非权利性的根本缺陷。而改革却因异地报请带来审查时限延长乃至拖

延、成本增加等问题，因为除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设区的市上下级检察院在距离上不算太远以

外，绝大部分的省、市、县都存在着上、下级检察院距离很远的问题，且省级院、市级院大多有

十几个下级院，审查案件的压力骤然增加了十几倍，审查的效率与效果可想而知。

即便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逮捕的审查，也属公诉机关的审查而非中立机构的审

查，不可能做到中立审查。这从前文分析的检察院实行的逮捕实体标准、审查程序、“快捕快诉”

的追诉性指导思想以及错误理解逮捕功能几个方面可得到充分印证。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模式所依赖的检察监督理论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实

务上造成了逮捕被滥用的后果。解决逮捕被滥用的痼疾，应当贯彻法治与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深化逮捕制度改革。逮捕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检察院不能行使逮捕的决定权。而改革的要义

在于，将侦查中的逮捕决定权分为申请权与决定权，由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初

步审查，再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逮捕。此改革并非取消检察院对逮捕的审查功能，而是在继续发

挥检察院审查、监督与过滤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法院的制约作用。

四、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模式的中国化证成

（一）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模式的宪法根据和理论基础

探讨逮捕何以由法院审查决定更利于保障人权，必须充分理解现代法院及其审判的价值。在

现代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职司起诉，但其指控是否成立，必须由法院审理判定。换言之，检察

机关的指控仅具有 “暂定的效力”，只有法官亦认同被告人有罪，才能最终认定有罪。在此意义

上，法院是中立的司法机关，享有否定检察机关错误、不当指控的职责，审判则是实现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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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刑相适应刑法原则的屏障。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检察机关指控错误的可能

性。因此，审判并非定罪的形式，而具有保障人权的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法院被称为法律帝

国的首都，法官被称为帝国的王侯。〔３０〕

表５　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人数与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判决生效人数对比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度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公诉人数

全国法院审理刑

事案件判决生效

人数（含自诉）

起诉后判

决比例
年度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公诉人数

全国法院审理刑

事案件判决生效

人数（含自诉）

起诉后判

决比例

２００２ ８５４８７０ ７０６７０７ ８２．６７％ ２００７ １１１３３１９ ９３３１５６ ８３．８２％

２００３ ８１９２１６ ７４７０９６ ９１．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１７７８５０ １００８６７７ ８５．６４％

２００４ ８９７９７４ ７６７５９１ ８５．４８％ ２００９ １１６８９０９ ９９７８７２ ８５．３７％

２００５ ９８１００９ ８４４７１７ ８６．１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９０５２ ８９０７５５ ８６．５６％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８０４２１９９ ６８９６５７１ ８５．７５％

表５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８０４２１９９人，而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

告人判决生效６８９６５７１人，排除无罪判决和自诉案件，公诉案件被告人的定罪率低于８５．７５％。可

见，虽然提起公诉的条件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完全相同，但仍有超过１４．２５％的被告人虽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却

未被法院认定有罪。这就是法院及其审判程序的价值所在。

检察指控与法院审判的结果竟有如此大的出入，为了侦查、起诉的需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

时又何尝不从宽解释呢？因此，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是必要的。详言之，首先，逮捕的实质乃剥夺

自由，持续时间长，与刑罚无异，应由法院裁决。其次，为了防止逮捕沦为侦查、起诉的工具，

防止侦查人员利用羁押逼取口供甚至刑讯，应由法院施加保护。基于侦查的易侵权性，就保护人

权而言，法院对逮捕的审查相比于审判更具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有利于防止对涉嫌罪行轻微

的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及避免羁押超过应判刑期。总之，为了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应当

确立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任何人不得逮捕”的原则。

在我国，逮捕由法院统一审查具有宪法根据。首先，根据宪法规定，法院享有逮捕决定权。

其次，符合 “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是法院制约检察院以贯彻制约原则的应有之义。法院统一

审查逮捕是实现法院制约作为侦查机关的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重要形式，能够消除 “以捕代侦”。

只有法院的开庭审查，才能将审查的重点转移到逮捕的必要性上，才能实现对侦查权的同步制

约。最后，有利于实现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意味着在检察

院审查的基础上，增加法院审查程序，无疑强化了对人身自由的程序保障。根据宪法原理，宪法

第３７条第２款为人权条款，而非对检察机关的授权条款。既然法院统一审查逮捕能够更好地保

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那么此改革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改革对于宪法规定冲击

不大，只需将宪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修改为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裁定，不受逮捕”即可。

我国建立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模式的理论基础为现代司法审查理论，而造成普遍逮捕现状的理

论症结即在于以检察监督理论代替了司法审查理论。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传统

的审判是狭义上的，主要表现为实体审判。现代审判则是一种广义上的审判，包括刑事诉讼全过

程中的程序性裁判，逮捕的审查即是其中之一，在域外，它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根据现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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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理论，凡是剥夺公民权利包括针对人身、财产、隐私权利而采取的强制处分如逮捕、羁押、

搜查、扣押、秘密侦查，原则上要经由法官的司法裁决。陈光中教授主张并论证中国语境中的司

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和法院，认为意大利、俄罗斯两国立法规定了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还认为德国克劳斯·罗科信教授、法国卡斯东·斯特法尼教授主张检察官是司法官员。〔３１〕但是

上述四个国家都实行严格的控审分离，都实行法官司法审查制度，检察官只是逮捕、羁押、搜

查、扣押、秘密侦查的申请者，而法官才是决定者。可见，无论将检察官定性为行政官还是司法

官，均不影响这些国家羁押应由法官审查的看法。而陈先生仅仅论证我国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

并没有进一步回答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职权划分问题，有可能对我国刑事程序改革产生误导。

在德国，虽然奉行检察官客观义务原则，也有人主张检察官是司法官，但是基于诉讼分权原

理以及对检察官的不信任，建立了法官对检察官的全面监督与制约机制，对我们研究法、检关系

和改革逮捕审查制度不无启示。德国法院审查包括三项内容，即强制处分、中间程序、强制起

诉。所谓对强制处分的审查，是指逮捕、羁押及搜查等涉及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强制处分由检

察官申请、法官审查作出决定。所谓中间程序，是指检察机关的公诉须经法官庭前审查，确认符

合开庭条件才能启动审判程序。所谓强制起诉，是指对于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州高等法院

可以根据被害人的申诉进行审查，并决定审判。学理上认为，“整个欧陆德国法系的检察官制中，

理论上最为圆融，实务上也最具成效的监督机制，既非上级监督，亦非国会责任，而是法院审查

制”。〔３２〕这是因为，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因属行政审批模式且流于书面形式而难以发挥制约作

用。之所以说 “非国会责任”，主要是因为国会不可能对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案件进行逐案审

查，这也不是国会的职责。而同级法院的审查可以克服上述缺陷，如同级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审

查，不仅因为法官具有专业经验，而且法院审查属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还具有以下优势：第

一，通过诉讼分权，实现了裁判职能与追诉职能的彻底分离，实现了法官对追诉活动的全程制

约；第二，法官不承担追诉职能，保持了裁判者的中立性；第三，法院审查能够做到在程序上同

等听取控诉与辩护的意见，尤其有利于实现辩护权，充分保护自由；第四，法院的审查程序对于

控辩双方公开、透明；第五，法院与检察院对应设立，在空间距离上也最近；第六，法院实行上

诉制，可以为检察机关和嫌疑人双方提供同等的救济。

（二）法院审查程序比检察机关审查程序更符合程序正义

衡量逮捕权配置是否公平的一项标准是，能否有效实现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即嫌疑人能否

有效地参与到逮捕的决定过程之中，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我国宪法第１２６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

得辩护。对于被指控者而言，辩护权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审判程序中固然重要，而逮捕审查

程序中更具有特别意义。基于逮捕剥夺自由而与刑罚无异的实质，应当保障嫌疑人在逮捕审查中

的参与权、律师帮助权以及上诉权。正是这些程序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人身自由权的法律保护。就

审查程序而言，法院对逮捕的审查程序比之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更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有违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要求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需要满足 “裁判

者中立”、“裁决者同等听取双方意见”、“说明理由”、“权利可救济”等要素。检察院是一个职权

充满矛盾的主体，在承担包括侦查、公诉在内的追诉职能的同时，又有权以 “监督者”的身份决

定追诉对象的自由，具有裁判者不中立的根本缺陷；在程序上具有书面性、行政性、秘密性等特

征，虽经承办检察官、侦监部门负责人、检察长的层层审查，但审查程序不公开、非对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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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光中、崔洁：《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林钰雄：《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７页。

这些缺陷还导致取保候审适用中的人情案、关系案及钱权交易等诉讼外因素被遮盖，而这些案件中被取保的嫌疑人

又极易脱保，反过来成为侦查机关攻击取保候审存在风险的口实，导致取保候审不能得到正常适用。



决定不可上诉，因此并不具有程序正义的品格。逮捕决定者如果不通过开庭的方式审查，等于剥

夺嫌疑人的辩护权，等于连嫌疑人的面都不见就直接下结论，无异于流水作业。２００９年最高检

察院虽有审查逮捕 “必要时”讯问嫌疑人的改革，但 “讯问”仅停留在核实证据的层面上，没有

改变 “构罪即捕”的实体控制模式。而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的改革，也并没有改变

其行政审批的本质，嫌疑人仍不能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实践中甚至出现 “立案下沉”的现象。〔３４〕

由于检察机关审查程序不公开，律师无法参与其中为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因此程序功能极为有

限，甚至导致嫌疑人家属上访等社会问题。近年来，律师执业中抱怨申请取保难，主要原因就是检

察机关非中立以及惯行的书面、秘密审查方式。而检察机关只交代涉嫌罪名从不说明逮捕的理由，

从不明示羁押的期限，也不告知不服逮捕决定的救济方法，这反映出对公民自由的轻慢态度。

只有法院的审查程序才能维护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因为法院审查程序有别于检察机关审

批程序，并非层级报批制，而是由法官召开专门的羁押庭，以审判方式进行。它是由检察官作为

羁押申请方、嫌疑人及其律师作为辩护方，分别提供信息，由法官依法作出裁定的司法裁判机

制。站在被指控者权利保障的角度，这种逮捕审查模式更具有合理性。因为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

程序相比，法院的审查程序具有中立、开庭、公开、透明、言词辩论、诉辩对抗、裁判者中立、

信息全面、裁定可上诉等程序优点，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特别是嫌疑人、律师的辩论权，

使得当事人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法庭上，更能吸纳当事人的不满，符合程序正义的各项要求。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的错误批准和决定逮捕可以最后得到法院的救济”，〔３５〕事实上，面对

普遍逮捕，被指控者并无获得救济的机会。在域外，警察逮捕嫌疑人后在很短的时间一般为２４

小时内交由检察官向法庭申请羁押的程序设计，体现了对逮捕与羁押的双重监督与制约，体现了

法官对检察官与警察的制约。审查的及时性实现了监督的有效性。在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

期限长达７天，最长可达３０天，检察机关刑事拘留期限为１４天，再报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

审查逮捕，审查期限长达７天。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长时间拘留犯罪嫌疑人，逮捕审查

程序严重滞后，加之审查书面化与行政化，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最易发生嫌疑人权利被侵犯

的现象，实践中发生的刑讯逼供及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都与此程序设计有关。〔３６〕而对于

被检察机关撤案、不起诉、撤诉以及最终被法院判处管制、缓刑、单处附加刑的嫌疑人、被告

人，业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依法不能寻求国家赔偿。因此，对于自由最有效的保护是审

判前的程序保护，即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不具有终局效力，须经法院审查，以避免不必要的

逮捕。

（三）我国法院统一审查逮捕与公正审判的关系

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有利于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然而有研究者反对由法院统一审查逮

捕，认为将影响法院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下面对反对的理由予以回应、澄清。

１．关于法官独立问题

有观点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将逮捕权交给法院，改变不了法

院行政决定的方式，因此法院决定逮捕与检察机关的决定程序没有区别。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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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所谓 “立案下沉”，是指某些市级检察院利用指定管辖权，将本应由本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给辖区内基层

检察院办理，而后以基层院的名义上报本院侦监部门审查逮捕，以规避上级院的审查。

种松志：《检警关系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０页。

参见刘计划：《刑事拘留与审查逮捕的期限应予缩短》，《中国司法》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云南省 “躲猫猫事件”的被害

人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关押１１天后死亡。一个青年为了结婚盗伐集体林木以筹集婚资固然有责，但

在 “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确认的情况下，对于逃跑、再犯、干扰作证等逮捕的必要性，有客观的证据证明吗？有

提请逮捕的必要吗？如果他能够及时获保，何至于在侦查中就丧命呢？悲剧何至于上演呢？



诉讼法意义上的法院，由独任制或者合议制组成。〔３７〕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１０条亦规定，法院审判

案件实行合议制或者独任制，而该法并无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规定，院长、庭长无权对自己未

参加法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干预。因此，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质就是法官独立。法官在法

庭上依法对逮捕申请进行审查，当庭作出是否逮捕的裁定，有组织法依据。再者，就像法院院长

不会不顾事实与证据而命令审判法官作出有罪判决一样，也不可能要求法官作出逮捕决定。

有人认为，必须设置与审判法院属于不同裁决系统的预审法院或者治安法院、侦查法院，预

审法官的批准和决定逮捕才不会直接影响审判的结果。在缺少这些西方有关制度的情况下，将逮

捕审查批准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只会造成法院 “先入为主”、逮捕即判决。〔３８〕这种认识是不

准确的。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羁押的审查都由审判法院的法官负责。如在韩国地

方法院，由法院院长指定专任法官负责签发逮捕、羁押令状，在台湾地区，对于羁押的审查则由

法官轮值。其共同点是，审查羁押的法官与判决的法官不是同一人，彼此的见解并不会互相拘

束，因此，由法院审查羁押并非以设立治安法院为前提。

２．关于法官预断问题

反对由法院统一审查逮捕的一种理由是，法官既负责审查逮捕，又负责审判，必将导致 “先

入为主”，产生预断，从而影响正式审理阶段的公正审判。甚至有人认为，“在我国由法院行使审

查批捕权，与庭审改革的宗旨相悖。假如把批捕权交给法院，法院就要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要

了解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并对是否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进行判断”。〔３９〕

其实，所谓的预断问题是不成立的，是可以避免的。宪法赋予法院逮捕决定权，无论是在审

判阶段行使，还是在侦查中行使，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只是基于保障被告人到庭的

需要。法官审查逮捕时，虽然审查证据与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但是仅有部分证据，更多地是审

查逮捕的刑罚要件，特别是必要性要件，即评估嫌疑人的危险性，尽可能地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采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仅凭逮捕审查阶段的证据不会产生有罪的预断。在日本，判例即认

为，不能说参与了拘留、逮捕、保释的法官进行的审判，就是不公平的法院作出的审判。〔４０〕退

一步讲，可以实行审查逮捕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的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３．关于 “逮捕即定罪”问题

反对由法院统一审查逮捕的一种理由是，逮捕权交给法院就会导致 “逮捕即判决”。在持此

观点的人看来，一旦法官决定逮捕，审判时就必然定罪，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回应此质疑其实很

简单，那就是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是否法官逮捕了法院就要判有罪？毫无疑问，逮捕与判决之

间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被取保候审的人不一定被判无罪，而被逮捕的人也不一定是罪犯。法官

一旦裁定逮捕就必须定罪，否则就是错误逮捕，这种将逮捕与定罪划等号的认识逻辑是错误的。

法院的审判权与逮捕决定权之间并无矛盾，都是对公民自由和权利施加程序保护的司法权。

所谓法院一旦批准逮捕，审判法官就会判决有罪，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逮捕审查与正式

庭审审查的内容、逮捕的理由 （条件）与有罪判决的标准是根本不同的。法院决定适用逮捕时，

固然需要符合初步的证据要求，即便被逮捕的人存在重大的犯罪嫌疑，但是并未达到判决有罪即

“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亦即认定有逮捕必要，并非代表法官认定本案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有

罪。这无疑是有差异的。批准逮捕和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之间并无矛盾，也无所谓错误逮捕的问

题。再如，即便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２规定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第１９５条规定的有罪判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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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相同的，但是不能认为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一定是有罪的，也不能因存在检察院审查

起诉程序就否认法院审判的必要性。因此，是否适用逮捕，由检察院申请，再经法院的审查，旨

在增加一道过滤程序，与审判权并无矛盾，仅是为了确保逮捕决定的作出更为慎重。

４．关于国家赔偿问题

有人认为，如果将逮捕决定权交给法院，为了规避赔偿责任，一旦法官决定逮捕，到了审判

阶段，就会判决被告人有罪。上述论断实属臆测。国家赔偿法第１７条第２项规定，“对公民采取

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获得国

家赔偿的权利，然而需注意两点：第一，该法第３７条规定 “决定逮捕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但并不意味着逮捕决定机关是经济利益的受损者。由于 “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因此刑

事赔偿是国家的责任，并非法院或者法官的责任。第二，向法官追偿限于特定情形。该法第３１

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１）有本法第１７条第４项、第５项规定情形的；（２）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

法裁判行为的。”其中该法第１７条第４项、第５项规定的情形分别是， “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

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

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因此若法官正常行使职务，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此，逮捕的赔偿责任不是法官的错案责任，法院也不会为了免除所谓的赔偿责任，而在证据不

足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有罪。再者，被告人享有上诉权，一审判决还要受上级法院审查。

表６　全国法院审理国家刑事赔偿案件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度 收案 结案 撤回赔偿请求 决定赔偿 决定不赔偿 其他 判决无罪人数

２００２ １６７２ １６０６ １１３ ７１８ ２７４ ５０１ ４９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７７５ １８７６ １４３ ８５３ ３６１ ５７９ ４８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８７８ １８３５ １４８ ７４０ ３４３ ６０４ ２２９２

２００５ １６５２ １６７３ １１５ ７４５ ３２６ ４８７ ２１６２

２００６ １２６３ １３１６ １３０ ５８５ ２０２ ３９９ １７１３

２００７ ９６１ ９５９ １１７ ４１５ １２６ ３０１ １４１７

２００８ ９０２ ９７０ １０３ ３９６ １４９ ３２２ １３７３

２００９ ７３２ ７４８ ６６ ３０５ １１９ ２５８ １２０６

事实上，逮捕权交给法院行使，使得逮捕经过检察院与法院的双重审查，程序控制更加严

格，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少逮捕数量、缩短羁押期限，从而整体上降低国家赔偿的可能性。表６表

明，即便目前由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每年决定刑事赔偿的案件也不过几百件，尚不及每年

宣告无罪的人数多。因此，逮捕权交由法院统一行使后，国家赔偿的案件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

（四）法院统一审查逮捕的可行性和程序设计

１．法院统一审查逮捕的可行性

基于逮捕审查的程序裁判性质及各国的经验，应实行法官独任审查制。有三种方案可选择。

第一种，由基层法院刑事庭法官轮值审查。这有利于克服专职化产生的长时间脱离审判等各种弊

端。为了消除法官预断，应规定法官不得参加其审查逮捕案件的正式审判。第二种，由基层法院

简易审判庭的法官负责审查。该庭正式审判的都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因此，审查逮捕对于其后

的正式庭审不会产生预断的问题。第三种，在基层法院设羁押庭，由院长指定专职审查法官，亦

可由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直接充任。如法国２０００年修法创设的 “自由与羁押法官”，其级别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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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法院的院长或副院长，无疑有利于维护裁判的权威性。

我国实行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改革在操作层面上亦属可行。前两种方案对法院的现行审判体制

不会产生影响，即便第三种方案，法院现有审判力量同样可以承受。如果设立专职审查法官，我

们可以做一个测算。假定一名审查法官每天可审查对１０名嫌疑人提出的逮捕申请，〔４１〕一年按

２００个工作日计算，〔４２〕可审查２０００人次。全国共有３０００多个基层法院，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每年

批准、决定逮捕大约９５万人，如果检察机关全部提请法院审查，平均每个法院只需审查３００人，

１名法官就可胜任。在每年刑事案件超过２０００件的极少数法院，也仅需２名法官。以办理刑事案

件最多的基层检察院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为例，２００８年该院批准逮捕３７３１人；２００９年批准逮捕

５０２９人，受理审查起诉５３４９人，提起公诉５３１４人。如果检察院将其批准逮捕的嫌疑人全部提请

法院审查，海淀区法院配备３名法官即可。为了保障审查法官的工作顺利进行，可为每位审查法

官提供一个法庭，并配备１名法官助理、１名书记员和２名法警。相应地，检察院取消内部审批

程序，每个基层检察院设立专职检察官１－３名，负责向法院申请逮捕。

２．法院统一审查逮捕的程序设计

（１）法院审查逮捕采取开庭、辩论形式

侦查人员拘留嫌疑人后，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准备一份含基本案情、逮捕理由的报告 （逮捕

申请书）和基本证据，送交检察官审查，检察官认为有逮捕必要的，应在法庭上口头陈述犯罪事

实和逮捕理由。法官开庭审查逮捕，除听取检察官意见外，还须讯问嫌疑人和听取律师的意见，

并当庭作出决定。为了加强辩护权，需要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帮助没有委托律师的嫌疑人。

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将羁押异化为讯问的工具，羁押场所的归属体制也需改革。可在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内设立临时羁押场所，关押被拘留的嫌疑人，但一般不得超过２４小时或者４８小

时。〔４３〕法官裁定逮捕的，嫌疑人应由法警送往看守所羁押，但应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

理，或者隶属于法院。〔４４〕

（２）审查法官作出的裁定可上诉

对于审查法官作出的裁定，应赋予控辩双方上诉权，上一级法院的裁定是终局裁定。上诉机

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对审查法官的监督，实现权利救济。为了强化对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还

应当建立法官依职权复查逮捕裁定的机制。此外，羁押期限的延长亦应由法官审查批准。

五、结　语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程序的共同点是，警察逮捕嫌疑人后提请检察官审查，检察官再向法官申

请羁押。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台湾地区、法国、俄罗斯等进行了羁押司法化改革，对于我国大陆

改革逮捕制度不无镜鉴意义。１９９７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正 “刑事诉讼法”，大幅修正了 “被告人之

羁押”相关条款。此次修正羁押制度共涉及１７个条文，包括羁押的事由、声请、审理、执行、

期间、延长、撤销、停止以及再羁押条款。最主要的变革是将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撤销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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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３３２页。

在韩国，公休日亦有值班法官负责签发羁押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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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一个不断延长的过程。

参见刘计划：《论逮捕》，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９年，第４２页以下。



押、停止羁押、再执行羁押等有关羁押的各项处分的决定主体，由检察官改为法院。〔４５〕２０００年

法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特别创设 “自由与羁押法官”，以取代预审法官行使的未决羁押决定权，

以解决预审法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并在羁押审查过程中加入更多的对抗性。〔４６〕

在讨论我国强制措施改革时，人们普遍不满于逮捕率居高不下，但对推行法院统一审查逮捕

又往往心存疑虑：效果究竟会怎样？逮捕率真的能降低吗？如有学者认为，理想的状态应当是由

法官决定逮捕，但现阶段把逮捕的决定权一律赋予法官，并不能解决现行逮捕制度存在的各种问

题。〔４７〕澄清疑问的最佳方式是实践，而我国台湾地区和俄罗斯的改革则提供了难得的实证经验。

我国台湾地区自１９９７年实行羁押改革，将羁押权划归法院，而检察官仅有羁押声请权之后，

侦查中羁押人数即随之大幅减少。改革前的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间每年羁押２万人以上，改革后的前

三年降至每年羁押６千多人，改革后第四年至第六年则降至每年羁押５千多人。每万人侦查期间

被羁押被告人数，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每年大约在１０人至１３人，而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则降至每年不及３

人，羁押比例下降了７成多，其中１９９８年比改革前一年下降了７２．３％，这其后保持了相当的稳

定性。〔４８〕根据台湾地区 “法务部”的统计，２００８年羁押人数仅占地检署起诉人数 （含声请简易

判决处刑）的４．３％，可以说，改革使得审前羁押真正成为了一种例外。〔４９〕

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改革后侦查中羁押率大幅下降，原因并非本地社会治安、犯罪率、人员流

动等项发生骤变，〔５０〕亦非嫌疑人的危险性突然下降，进而导致羁押必要性丧失。毫无疑问，引

致羁押率显著变化的最大变量是羁押改革，即检察官由羁押决定者变成了羁押申请者，增加了法官

对羁押的审查程序。这也雄辩地证明，检察官在侦查中更倾向于采用羁押，而正因为引入了法官

对羁押的审查程序，遏止了羁押的滥用，加强了人民自由的保护，同时也节约了司法资源。〔５１〕

在俄罗斯，早在１９９３年进行了羁押制度前期改革，允许嫌疑人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向法

院申诉，结果对于嫌疑人的申诉，法官批准羁押的不足申请数的２０％。〔５２〕正是在这种改革效果

的促动下，２００１年俄罗斯彻底实现了由法官审查羁押的制度转型，废除了检察机关决定羁押的

体制，改为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的审查体制。

或许不能直接以台湾地区和俄罗斯羁押制度改革的经验来论证我国大陆逮捕制度改革的预期

效果，但考虑到，台湾地区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同宗同源，俄罗斯则是我国建立

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包括检察制度时曾经师法的国家，因此，可比性自不待言。台湾地区和俄罗斯

的羁押制度改革，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经验，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我国宪法关于人民检察院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及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的规定，并不能改变其追诉机关的性质，而法官的职责则是保持诉讼的公平并作出中立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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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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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运财：《刑事诉讼与正当之法律程序》，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０页。

参见赵海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重大改革评介》上，载 《欧洲法通讯》第一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７４页。

参见顾永忠：《关于未决羁押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兼谈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思路》，《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

７期。

参见王泰升：《台湾检察史 制度变迁史与运作实况》，“台北法务部检察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２页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改革后羁押人数的减少，并非法院大量拒绝检察官的羁押声请，而是检察官声请

的案件较其自行行使羁押权的案件减少很多。实际上，法院核准检察官声请羁押的比率极高，如１９９８年为８９．８％，

自１９９９年至今大约维持在８５％－９２％。这是改革前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新收刑事案件是逐年递增的，如１９９８年为２８６９１１件，１９９９年为３１２７２４件，而２００９年则达

到４０８２７０件。

当初反对者也提出，羁押权如专由法院行使，法院将无法负荷庞大的羁押案件量。但实践表明，由于检察官自我审

查更加严格，声请案件量没有当初预期的多，因此法院足以因应案件量带来的冲击。

参见杨雄：《刑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基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７页。



因此，法官比检察官更能通过逮捕审查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而那些关于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批准

与决定权具有正当性的论证，都是罔顾基本法理和诉讼规律的。在积极推进人权保障事业和刑事

诉讼程序法治化的背景下，我国推行由法官统一审查逮捕的改革，可谓科学、合理、务实、可

行。而逮捕制度改革是侦查程序改革的首要环节，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和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

要一环，能够为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包括搜查、扣押实现司法化奠定基础，能够将控辩式诉讼改

革从审判延伸到侦查中，全面实现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动态制约。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７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ＰＲＣ，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ｒｒｅｓｔ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ｄｅ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ｄｅ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ｒｉａｌ，ｉ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ｗｈｏｓ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８，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ｗｈｏ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ａｒｒ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ｖｅｒｙｈｏ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ｂｕ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ｒｒｅｓｔ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ｄｅｌ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ｖｉｏ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ｈ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ｆａｉｒ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ａ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ｔ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ｎｏｎ－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ｕｓｈａｗａｙ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ｓｐａｃｅ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ｕｓｔｏｄｙ，ｓｕｃｈａｓ

ｐｏｓｔｉｎｇａｂａｉｌａｎｄａ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ｒｉａｌｗｉｔｈ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ｌｉｂｅｒｔｙ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Ｉｔｐｅｅｌｓｏｕ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ａｗｉｄｅｅｘｔｅｎ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ｕｒ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ｃｈｅｃｋ”，ｗｈｉｃｈｅｍ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ｔｏａｄｄ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ｃｏｕｒｔｓｏａｓｔｏｃｈｅｃｋ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ａｎｄ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ｕｒｔｉｓｊｕ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ｔ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ａｒｒｅｓｔ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ｎｊｏｙ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ａｒｒｅ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ｉｂｅｒｔｙ，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ａｒｒｅｓｔ

·２４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